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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重要文件，務須閣下即時垂注。如有疑問，請尋求專業意見。 

 

法盛（盧森堡）國際基金Ｉ的董事會願就本通知書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概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任何聲明出現誤導。 

 

茲通知法盛（盧森堡）國際基金I（「傘子基金」）的股東，傘子基金的發行章程（「發行

章程」）、香港補充文件及傘子基金的子基金的產品資料概要（「產品資料概要」）（取適

用者）（統稱「香港銷售文件」）將作出以下主要更改。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通知書所用的經界定詞語應具有與香港銷售文件中所載者相同的涵

義。 

 

*** 

 

由2026年4月16日起生效的更改： 

 

1. 發行章程中「搖擺定價」分節的說明的更新 

 

發行章程中「搖擺定價」分節已作出更新，以刪除任何對「額外攤薄徵費」的提述，因為該
機制已在發行章程中「認購股份」及「贖回股份」章節中詳述。因此，此分節已由「搖擺定
價及額外攤薄徵費（「ADL」）」 重新命名為「搖擺定價」。 

  

最後，此節已作出修訂，以訂明就任何有關搖擺定價機制及受其影響之基金的額外資料，基

金股東可聯絡管理公司的註冊辦事處。 

 

 

2. 發行章程中「一般資料」章節的更新 

 

鑑於即將應用的2024/927號指令（已納入為盧森堡法律）（「UCITS VI指令」）所實施之有

關流通性管理工具（「流通性管理工具」）的新規則，發行章程已作出更新，以於發行章程

「一般資料」章節下新增「流通性管理工具」一節，載明已根據各基金的投資策略、流通性
狀況和贖回政策，為其選定至少兩項合適的流通性管理工具，具體如下： 

 

- 贖回上限已被選定為所有基金的首個流通性管理工具，詳見發行章程「贖回股份」一
節。 

 

- 搖擺定價：適用於下列基金，詳見發行章程「搖擺定價」分節： 

1. Harris 全球股票基金 

2. Harris美國價值股票基金 

3. Loomis Sayles 美國增長股票基金 

4. Mirova人工智能及機械人學主題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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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rova多元主題基金 

6. Mirova安全主題基金 

7. Mirova訂閱經濟主題基金 

8. Mirova水資源主題基金 

9. Vaughan Nelson美國精選股票基金 

10. WCM精選全球增長股票基金 

11. Ostrum歐元高收益債券基金 

12. Ostrum全球高收益短期債券基金 

 

上述更新／更改將於2026年4月16日生效。 

 

反映以上更新／更改的經修訂的香港銷售文件將應要求將於適當時候可供香港投資者索取，

並可於一般辦公時間內在香港代表位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68號萬宜大廈13樓的辦事處查閱。

相應的副本可在支付合理費用後取得。經修訂的香港銷售文件亦將可於

https://www.im.natixis.com/zh-hk1取得。 

 

投資者如對上述事項有任何查詢，可於一般辦公時間內聯絡香港代表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Hong Kong) Limited（電話：+852 3756 1755）。 

 
 

 

盧森堡，2026年4月13日 

董事會 

 

 
1 請注意，該網站的內容並未經證監會審閱或批准。   

https://www.im.natixis.com/zh-hk



